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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电子商务法》视角下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问题。立法层面，相关规范从《信息网络传播

权保护条例》到《民法典》逐步完善，但存在层级分散、概念界定模糊等局限；司法实践中，归责原则

适用、主观要件认定及“恶意”判断均存在显著分歧。文章指出当前核心问题：归责原则不统一、主观

要件标准不明、“恶意”认定尺度不一。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归责原则应采过错责任以平衡维权与遏

制滥用；主观要件限缩为“故意 + 重大过失”，排除一般过失；“恶意”需同时具备“明知”认知前提

与“不正当动机”意志核心。旨在解决实践分歧，完善错误通知侵权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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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right holders’ liability for wrongful infringement notific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Commerce Law.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relevant norms have been 
gradually refined, evolving from the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Network Diss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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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of Information to the Civil Code; however, they still have limitations such as being scattered 
across different legislative tiers and having vague concept definition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ex-
ist significant divergenc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imputation principles, the determination of subjec-
tive elements, and the judgment of “malice”. The article identifies the current core problems: lack 
of uniformity in imputation principles, unclear standards for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inconsistent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malice”.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he imputation prin-
ciple should adopt fault liability to balance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the curbing of abuse; sub-
jective elements should be narrowed down to “intent + gross negligence”, excluding ordinary negli-
gence; “malice” must simultaneously possess the cognitive prerequisite of “knowingly” and the vo-
litional core of “improper motive”. The purpose is to resolve practical divergences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liability for wrongful infringement no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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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通知制度是我国为应对网络侵权设立的重要机制，允许权利人直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涉嫌侵权

内容采取必要措施。该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是通知内容真实构成侵权，否则可能损害用户及服务提供者

的合法权益。我国 2006 年生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已对错误通知做出规定，但仅限于著作权

领域。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第 42 条虽涉及错误通知，却未

明确其侵权责任，相关诉讼多按不正当竞争处理。2020 年《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3 款首次明确规定错误

通知应承担侵权责任，但在归责原则与主观要件认定等方面仍存较大争议，学界与司法实践尚未形成共

识。 

2. 错误通知侵权责任制度的现状 

2.1. 错误通知规则的立法现状与与司法现状 

2.1.1. 错误通知规则的立法现状 
我国关于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制度的立法渐进完善。2006 年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首次对错误通知行为进行规制，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著作权领域，且从结果上认定错误通知，而未对权

利人的主观善意或恶意进行明确区分，未将“恶意”纳入主观过错认定要件，缺乏对“恶意”提交通知

规定惩罚性赔偿，也没有规定错误通知应当承担何种民事责任[1]。2019 年《电子商务法》第 42 条将规

制范围扩展至电商领域，首次明确错误通知需承担民事责任，并对恶意错误通知创设加倍赔偿责任，但

未明确具体责任类型和认定标准。2020 年《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3 款作为重大突破，首次在基本法律层

面确立错误通知的侵权责任性质，通过引致条款实现与特别法的衔接，但遗憾的是《民法典》第 1195 条

也未涉及对恶意错误通知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和区分错误通知与恶意错误通知。最高人民法院 2020
年《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明确善意错误通知可免责，其后续发布的

《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 6 条进一步列举了“恶意”的认定因素。

这些规范共同构建了多层次的法律框架，但仍存在立法层级分散、概念界定模糊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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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错误通知规则的司法现状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的认定存在明显分歧，主要表现为归责原则适用不统一、

主观要件认定标准模糊以及恶意认定尺度不一等问题。 
关于通知错误归责原则适用不一方面，采纳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武汉金牛公司案中，法院认为权利人

通知是否错误应根据电子商务平台对投诉的处理结果为依据，实际上适用了无过错责任 1。适用过错责任

原则的典型案例如美询公司诉美伊娜多公司案，该案法院认为权利人为公司利益进行为维权是正当的，

但在提起投诉时负有注意义务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事实上适用了过错责任 2。 
在主观认定标准上，部分法院采用“明知或应当知道”标准，如前述武汉金牛公司案中，法院认定

武汉金牛公司明知道通知错误却不及时撤回更正且多次提交投诉，属于恶意阻挠刘鹏飞正常经营构成恶

意错误通知。而另一些案件则要求证明“故意或重大过失”，例如，曼波鱼诉康贝厂案，该案中一二审虽

然都适用了过错原则，但因采用了不同的主观过错认定标准而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认定：一审法院采用一

般过失标准认定康贝厂知道也应当知道其投诉的产品并不侵犯其专利权因而存在主观过错，二审法院则

适用故意标准，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康贝厂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 3。 
错误通知分为一般错误通知和恶意错误通知，《电子商务法》对根据权利人的主观恶性对恶意通知

设立了惩罚性赔偿机制，因未对“恶意”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致使司法实践中尚未对“恶意”与“故

意”的区分达成共识，成为了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3. 错误通知侵权责任认定存在分歧 

3.1. 归责原则适用不统一 

就立法层面，既无法律条文明确权利人错误通知的主观要件，且无过错责任的适用本就需以法律明

文规定为前提，这使得对权利人错误通知相关规则的法律解读存在分歧，引起学界和司法实践产生争议。 
部分学者主张适用过错责任，也有的学者主张适用无过错责任，还有的观点认为应采用过错推定责

任。主张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最主要的原因：其一是相关法律法规未对错误通知的侵权责任承担规定

是以过错为前提，在规范层面侵权责任与无过错责任更为接近[2]。其二是为维护权利人利益，其发出权

利主张通知的条件被设定得易于满足，权利实现的难度较低，基于这一前提，权利人若错误行使该权利，

所需承担的责任也应与权利本身相适配[3]。其三是严格的归责原则既能促使权利人的通知行为更为审慎，

有效打击恶意通知行为，也能推动其在行为不当且造成损害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4]。 
对持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法规并未对错误通知作出明确适用无过错原则的规定，

无过错原则适用于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因其适用过错责任[5]。部分学者认为仅当权利人故意作出错误

通知时，才需承担相应责任[6]。其依据在于，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的核心本质是遏制权利滥用，而唯有故

意实施错误通知的情形，才能认定权利人存在权利滥用行为且无过错责任原则对权利人要求过于严苛，

会对权利人正常行使权利形成阻碍。过错推定属于过错责任原则框架下的特殊规则，本质上仍归属于过

错责任原则范畴。对于主张应适用过错推定的观点而言，其核心主张是：需由权利人通过举证证明自身

不存在过错，进而认定其所作通知不属于错误通知，以此实现免责[7]。之所以持此主张，关键原因在于，

行为主体的主观过错这一事实，难以由行为主体之外的第三方进行有效证明。 
司法审判实践中，部分法院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部分法院则呈现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处理逻辑。鉴于

司法实践中归责原则适用不统一的问题，亟待进一步明确错误通知的归责原则，以避免适用混乱。 
 

1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渝民终 1083 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 01 民终 4923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浙知终字第 19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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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观要件认定标准不明确 

我国一般民事侵权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仅适用于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二者区别在

于是否考虑侵权人主观状态。在错误通知损害赔偿责任的过错形态认定上，学界及司法实践中主要形成

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路径，各路径基于对权利保护与行为规制的不同价值平衡，对过错范畴的界

定存在显著差异： 
其一，主张将“故意”解释涵盖故意、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其逻辑在于错误通知属于侵害他人权

益的行为，只要权利人主观上存在过错(无论过错程度)，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即应承担责

任。此处的“一般过失”指权利人虽非故意，也未达到“重大过失”的严重程度，但违反了“合理注意

义务”，就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8]。 
其二，主张将“故意”解释涵盖故意与重大过失，其逻辑在于将过失限缩解释为重大过失，既避免

对过失行为的完全豁免，纵容权利人的严重不负责任行为，又不同于对“一般过失”的苛责，通过限定

“重大过失”的标准，平衡权利人的维权便利与被投诉方的权益保护——仅当权利人违反“必要注意义

务”且过错程度较重时，才课以赔偿责任，符合“过错程度与责任范围相匹配”的侵权法基本原则。 
其三，主张将“故意”解释仅涵盖故意，即权利人对错误通知可能引发的损害结果具备明确认知，

且积极追求或放任该结果发生，方可认定其构成错误通知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逻辑在于将过失纳入

过错范畴，可能过度苛责权利人的注意义务，导致权利人因担心“过失出错”而不敢行使维权权利，最

终抑制合法维权积极性，故需以“故意”作为责任承担的唯一过错形态，为权利人的合理维权预留空间。 

3.3. 恶意错误通知“恶意”认定标准不一 

原《侵权责任法》及现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均未明确设定“恶意”的法律概念，亦未将其纳入

主观过错的法定范畴，《电子商务法》虽针对“恶意通知”作出规定，但未对“恶意”的核心内涵予以

界定或阐释，未能解决“恶意”认定的规范依据问题。通过解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指南》与最

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中关于“恶意提起错误通知”的列举式认定情形(如明知权利不存在仍提起通知、

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提起通知等)，可明确两项司法文件均将“恶意”的主观属性统一界定为“故意”，

因此“恶意错误通知”的法律规定存在显著模糊性，致使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裁判依据不足、自由裁

量空间较大，且缺乏统一标准，最终导致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出现认定标准不一的情形。 

学界对恶意错误通知中“恶意”的认定标准存在显著分歧，形成三类代表性观点。在错误通知的法

律语境中，“恶意”常被界定为一种包含“明知”要素的“故意”形态，即行为人明确知晓被通知人并

无侵权行为，却仍蓄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错误通知[9]。该类界定均未对“恶意”与“故意”进行实

质性界定；在《电子商务法》规制框架下，厘清“恶意”与“故意”“重大过失”的概念界分并结合司

法实践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对错误通知中“恶意”的主观状态进行认定，需同时兼顾认识因素与意志因

素，缺少任一要素均无法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恶意”[10]；“恶意”并非仅停留于认知层面的过错，更需

具备特定的不正当意志指向，即恶意通知人主观上应存在明确的不正当目的[11]。 

4. 错误通知侵权责任认定问题的解决对策 

4.1． 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应然选择 

过错推定属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态，本质仍归过错责任范畴。本文循此观点，展开错误通知赔偿

责任归责原则的讨论。 
无过错责任原则主张“只要存在错误通知行为及损害结果，无论权利人主观是否存在过错，均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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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赔偿责任”，[12]其论证看似能通过严格责任遏制错误通知，但深入分析可见其在法理逻辑与实践效果

上均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一，主张无过错责任的观点，多以《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3 款、《电子商

务法》第 42 条未明确提及“主观过错”为由，认为立法默认无过错归责，但该解读忽略了我国侵权责任

编的体系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范体系以“一般归责原则 + 特别归责规则”为基础架构，这一

架构是体系解释的首要遵循。《民法典》第 1165 条第 1 款 4明确确立了过错责任作为侵权责任的一般归

责原则，而无过错责任仅为“法律特别规定”的例外情形。涉及错误通知的核心法律规范(《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3 款、《电子商务法》第 42 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24 条)均未规定“无论权利人

主观是否有过错，只要存在错误通知即承担责任”。若所有未明确提及“过错”的侵权条款均被认定为

无过错责任，《民法典》第 1165 条的“一般原则”地位将被虚化，整个侵权责任编的体系根基会崩塌。

且《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2 款 5规定“反通知–恢复”程序：网络用户提交不侵权证据后，网络服务提

供者应及时恢复内容。这一程序设计的核心目的是“纠正可能的错误通知”，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错

误通知可能源于权利人的非故意疏忽”，若适用无过错责任，“反通知-恢复”程序将失去意义。其二，

从目的解释来看，主张无过错责任的学者认为“严格责任能强化责任心，减少错误通知”[13]但这一逻辑

混淆了错误通知的不同类型，错误通知包括恶意通知、重大过失通知与善意错误通知。无过错责任对这

三类通知“一视同仁”，均要求担责，实则是对善意权利人的不公平苛责。换言之，采用无过错责任原

则是“不划算”的，权利人须为所有结果错误的通知担责，这将迫使其投入过高的事前审查成本以规避

风险，尤其在权利边界模糊的知识产权领域，过度审查易令维权效率降低，反而纵容真正的侵权行为，

可能引发维权的“寒蝉效应”，使权利人因惧怕担责而放弃正当投诉，最终导致利益失衡，实为因小失

大。 

本文认为，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选择，必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何种归责原则能实

现“高效维权、遏制滥用、平衡利益”三大目的的统一？过错责任既为权利人划定了“尽合理注意义务

即可自由维权”的边界，避免因“怕担责而不敢维权”；又为被通知人提供了“过错情形下的损害救济”，

遏制恶意或重大过失的通知滥用，从根本上说，过错责任原则是制度目的与现实可行性之间找到最优解。 

4.2. 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认定标准 

经前文论证，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错误通知归责场景的核心适用依据，已通过逐项分析被证伪与

排除。在此前提下，从应然维度审视，主张将过错责任原则纳入错误通知归责原则，其合理性已得到充

分凸显。那么，错误通知损害赔偿中“过错”形态的理解与适用，构成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 
当前学界对错误通知损害赔偿责任的过错形态，主要有“故意 + 过失”“故意 + 重大过失”及

“故意”三类学理解释。本文认为，应将“过错”限缩解释为、“故意 + 重大过失”最为妥当。 
在权利人行使通知权的法律规制中，需以主观过错程度界定其注意义务与侵权责任边界，即仅当权

利人明知(主观故意)或应当知道(主观重大过失)被投诉平台内经营者未侵权时，才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在重大过失中的权利人虽并不明知相关侵权实际不存在，但本可通过履行基本注意义务判断出被通

知人是否确系侵权，却因抱有侥幸心理未做核实，便随意发起了侵权通知。重大过失的认定需满足“意

识到行为致损较高可能性”这一核心要件，本质是权利人未尽普通人应尽的最低注意义务，具体可通过

两种情境推定：一是权利人在完全可能掌握侵权事实的情况下，故意消极不作为、不核实即发通知，怠

 
4参见《民法典》第 1165 条第 1 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

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参见《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2 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

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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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履行无过高成本的核实义务；二是结合当时情况，履行普通人注意义务即可发现被投诉者明显不侵权，

权利人却因疏忽大意仍发通知。此标准能平衡错误通知规制的成本与收益，既促使权利人在发通知前采

取必要审查行动，又避免其承受不合理负担，可有效遏制实践中常见的错误通知行为。 
一般过失不应纳入主观过错认定标准。一般过失对应的“应当知道”需以“善良管理人”标准判断，

要求权利人对被投诉内容进行实质审查，但其存在多重弊端：一是审查成本高昂，需权利人投入大量人

力、资金以具备专业监管能力，智能化检测技术的准确性亦待验证，过高维权成本会削弱权利人合法维

权意愿，冲击“通知–删除”规则运行；二是权利人履行注意义务的能力受客观限制，知识产权(尤其商

标、专利领域)界定复杂，权利人仅凭自身难以提供确凿侵权证据，即便尽到实质审查义务也未必达预期

效果；三是效益层面，虽初期严格审查或利大于弊，但错误通知无法完全避免，随着审查成本上升，规

制的额外收益会递减，甚至增加社会总成本。故将一般过失作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的主观认定标准并非

合理选择。 

4.3. “恶意”的科学界定：“明知” + “不正当行为动机” 

“恶意”与“故意”虽同属否定性评价，但从字面含义观之，前者主观过错程度显著重于后者，唯

二者如何具体区分，尚需进一步明晰。本文认为，对“恶意”科学的界定，需以“明知”为认知前提，

以“不正当行为动机”为意志核心。 

在认识因素层面，“恶意”的认定应当采“明知”标准，而排除“应知”的适用，采“明知”标准

的逻辑基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恶意”本质上要求权利人在充分认知其通知行为可能给平台内

经营者造成商品链接下架、店铺关闭等严重损害后果的前提下，仍故意利用“通知–删除”规则实施干

扰或破坏行为，此种认知不仅反映了对行为性质的明确把握，更体现了对损害后果的积极追求，是“恶

意”主观恶性的核心体现；其二，惩罚性赔偿条款的立法初衷在于弥补完全赔偿原则对恶意侵权行为威

慑力不足的缺陷，唯有“明知”这一明确且具有主动恶性的主观状态，才能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戒与

预防功能相协调，若降低至“应知”标准则会背离制度设计本意；其三，基于民法作为权利保护与欲望

限制之衡平法的本质，“明知”标准能够实现双重法律效果，既有效遏制权利人滥用“通知–删除”规

则的行为，减少错误通知发生以减轻电商平台的不当负担、维护电商交易公共利益，又能激励平台内经

营者积极举证证明权利人的主观恶意，确保“恶意”认定的审慎性，避免矫枉过正。而“应知”作为以

过失为核心要件的侵权推定，若将其纳入“恶意”认定标准，则存在多重弊端：“应知”要求权利人履

行超出合理范围的普遍审查义务并精准预判通知后果，实质上加重了权利人的注意义务与维权成本；且

“应知”对应的主观过失状态，与惩罚性赔偿审慎适用的立法精神相悖，即便存在重大过失，亦不应据

此苛以惩罚性赔偿责任，否则构成对“恶意”的不当扩大解释，不仅会阻碍权利人正当维权，还可能引

发电商领域惩罚性赔偿的滥用。 

在目的因素层面，“恶意”的认定还需以权利人具有不当动机为必要条件，这是区分“恶意”与“故

意”的关键所在。若发出者是出于不正当竞争等目的发布该通知，通常会认定其存在主观恶意，除非该

行为人能提出反证，而对其行为动机的判断，可结合具体通知发出情形结合多种因素 6
进行综合判定。 

综上，《电子商务法》特意以“恶意”描述需承担加倍赔偿责任的错误通知主体的主观状态，“恶

意”的主观要求更为严格，既需行为人“明知”行为可能导致不良后果，还需具备道德层面应受谴责的

不当动机，唯有如此才能契合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功能定位[14]。因此，判断权利人通知行为是否构成“恶

 
6最高法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六条：人民法院认定通知人是否具有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三

款所称的“恶意”，可以考量下列因素：提交伪造、变造的权利证明；提交虚假侵权对比的鉴定意见、专家意见；明知权利状态

不稳定仍发出通知；明知通知错误仍不及时撤回或者更正；反复提交错误通知等。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595


刘佳芳 
 

 

DOI: 10.12677/ecl.2025.14113595 1567 电子商务评论 
 

意”，需重点考量其是否存在谋求不正当竞争优势等不当动机。 

5. 结语 

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的界定，是电子商务领域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经营自由的核心议题。

我国相关立法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著作权领域规制，到《电子商务法》《民法典》的体系化

拓展，虽搭建了多层次规范框架，但归责原则适用分歧、主观要件认定模糊、“恶意”标准不统一等问

题，仍导致司法裁判尺度不一。本文主张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将主观过错限缩为“故意 + 重大过失”，

并以“明知 + 不正当动机”界定“恶意”，既避免无过错责任对正当维权的过度抑制，也防止一般过失

认定加重维权成本。这一路径不仅能统一裁判标准，更能兼顾权利人维权便利与被通知方权益保障，为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秩序优化与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法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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